


 
重庆市铜梁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重  庆  市  铜  梁  区  财  政  局
[bookmark: OLE_LINK1]关于印发《铜梁区促进文化旅游体育业高质量发展五条措施》的通知
铜文旅发〔2024〕28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铜梁区促进文化旅游体育业高质量发展五条措施》已经铜梁区经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工作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铜梁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
                              2024年9月14日 
（此件公开发布）



[bookmark: OLE_LINK5]铜梁区促进文化旅游体育业高质量发展五条措施

[bookmark: OLE_LINK2]为进一步优化文化、旅游、体育产业结构，培育壮大文化、旅游、体育产业，推动文化、旅游、体育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促进文化旅游体育业高质量发展，结合铜梁实际，制定本措施。
一、支持文旅体项目建设
对依法利用旧厂房、老旧商业设施、建筑物屋顶、社区物业等存量资源，依法新改扩建健身休闲设施、冰雪场地设施、体育公园、体育服务中心等项目，符合开放条件且对社会开放，改扩建费用在100万元及以上的，采取先建后补形式，经认定给予业主单位改扩建费用总额10%的一次性补助，最高不超过20万元。
二、支持文旅企业发展
对实际年营业额在500万元至1000万元以内示范带动性强的文旅体服务业企业，每年给予5万元补助；对实际年营业额在1000万元至2000万元以内示范带动性强的文旅体服务业企业，每年给予10万元补助；对实际年营业额在2000万元及以上示范带动性强的文旅体服务业企业，每年给予20万元补助。
 三、支持文旅品牌创建
（一）新评为国家5A、4A、3A级旅游景区示范带动性强的文旅体创建单位，分别给予200万元、100万元、3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新评为国家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旅游饭店的文旅体创建单位，分别给予200万元、100万元、3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对通过评定性复核的国家5A、4A级旅游景区示范带动性强的文旅体创建单位，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对新评定为甲级、乙级、丙级旅游民宿的文旅体创建单位，分别给予200万、100万、30万元一次性补助，已享受星级农家乐补助的不重复享受该项政策。
（二）对成功创建为国家级、重庆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示范带动性强的文旅体创建单位，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对成功创建国家级、重庆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示范带动性强的文旅体创建单位，分别给予50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对成功创建国家级、市级旅游度假区示范带动性强的文旅体创建单位，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对成功创建国家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示范带动性强的文旅体创建单位，分别给予100万元、2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作为非遗项目保护单位成功纳入国家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业主单位，分别给予50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对新评定为国家级、市级夜间文化旅游消费集聚区示范带动性强的文旅体创建单位，分别给予50万元、15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对成功创建国家级体育旅游示范基地、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示范带动性强的文旅体创建单位，给予5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对成功创建市级体育旅游示范基地、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示范带动性强的文旅体创建单位，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对成功创建国家级体育产业示范单位、星级户外营地示范带动性强的文旅体创建单位，给予2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对成功创建市级体育产业示范单位、星级户外营地示范带动性强的文旅体创建单位，给予5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对成功纳入国家级、市级体育产业示范项目示范带动性强的文旅体创建单位，分别给予10万元、3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三）对国家部委（含其主管的行业协会）主办的旅游商品（文创产品）评选（参赛）活动中，荣获金奖、银奖、铜奖（或同等次奖项）的企业，给予同等配套资金补助。对市级部门（含其主管的行业协会）主办的旅游商品（文创产品）评选（参赛）活动中，荣获金奖、银奖、铜奖（或同等次奖项）的企业，给予同等配套资金补助。对纳入重庆“外事礼品”名录的旅游商品，每款给予企业0.5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四、支持精品文艺创作
鼓励文艺创作单位创作精品文艺作品，对原创文艺作品参加各种文化赛事活动获得省部级主管部门及以上单位补助的，给予同等配套资金补助，同一作品获多项补助的，采取就高不就低的配套补助原则。
五、支持艺体活动举办
（一）参加区内文化活动高质量演出达到50场的单个文艺表演团体，给予3万元的补助，当年演出每增加5场，增加0.1万元的补助，最高不超过5万元。参加区外文化活动高品质演出达到80场的单个文艺表演团体，给予5万元的补助，当年演出每增加5场， 增加0.1万元的补助，最高不超过8万元。
（二）在铜依法经营的市场主体，通过市场化模式，在铜主（承）办体育活动和赛事，对直接参与活动人员达100人以上的国家级、市级赛事活动，区外参与人员按100元/人/天标准给予食宿补助；对直接参与活动人员达500人以上的国家级、市级活动赛事，区外参与人员按150元/人/天标准给予食宿补助。以上补助不重复享受，按最高标准予以补助，最高不超过50万元。

[image: 国徽1024]重庆市铜梁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bookmark: _GoBack]本措施自2024年10月15日起实施，原《重庆市铜梁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关于印发〈铜梁区促进文化旅游体育业高质量发展10条措施（试行）〉的通知》（铜文旅发〔2022〕28号）、原《重庆市铜梁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关于印发〈铜梁区促进文化旅游体育业高质量发展10条措施实施细则〉的通知》（铜文旅发〔2022〕35号）同时废止。2024年1月1日至本措施施行日期间项目补助、扶持，参照本措施执行。本措施的资金申报、拨付及管理，由区文化旅游委会同区财政局等部门制定实施细则，按程序组织实施。本措施由区文化旅游委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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